
《深圳市临时人行天桥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反馈单位 采纳情况 情况说明

3.0.5“临时人行天桥的设计应考虑维护和管养的安全和便捷，按照可
到达 可检查 可维护和可更换的原则进行设计 ”建议调整为“临

《深圳市临时人行天桥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1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到达、可检查、可维护和可更换的原则进行设计。”建议调整为“临
时人行天桥的设计应考虑维护、管养和回收的安全和便捷，按照可到
达、可检查、可维护、可更换和可回收的原则进行设计。”

采纳 修改3.0.5

2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大鹏管理局 无意见 --

3
2.0.3“装配式建筑由预制部品部位在...的建筑”应订正为“装配式
建筑由预制部品部件在 的建筑”

采纳 订正2.0.3
建筑由预制部品部件在...的建筑”。

采纳 订

4

建议参照《深圳市桥梁工程设计指引》2.0.4桥下净空的规定，将
3.0.9“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的天桥，桥下最小净高为5.0m；跨城
市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和支路的天桥，桥下最小净高为4.5m”修改为
“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道的天桥，桥下最小净高为
5.0m；跨城市次干道和支路的天桥，桥下最小净高为4.5m”。

采纳 修改3.0.9

“为尽量减少 天桥梯道纵向人行道宽度不得大于 ”应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5
3.0.7“为尽量减少...天桥梯道纵向人行道宽度不得大于1.5m。”应
订正为“为尽量减少...天桥梯道占用人行道宽度不得大于1.5m。”

采纳 订正3.0.7

6 建议补充盲道的设置要求。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7 建议补充自行车推行坡道的最小宽度要求。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建议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口的距离要求，天桥梯道不应设置在道路交
采纳 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 的距离要求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8

建议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口的距离要求，天桥梯道不应设置在道路交
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以满足道路的视距要求。

采纳 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口的距离要求

9 建议补充天桥的防滑要求。 采纳 指引4.0.7 已有说明

10 建议补充对梯道桥下三角区净空小于一定高度时的防护要求。 采纳 增加桥下护栏设置

1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 --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深圳市交 输局坪 管 局

12
为确保障碍者安全、便利使用临时人行天桥，建议补充无障碍设计有
关要求。

采纳 按意见补充

13
为明确临时人行天桥设计的主要技术指标，建议完善抗风、抗震、抗
撞等具体设计要求。

不采纳 具体设计要求可参照国家规范执行

14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 无意见。 --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南山管理局



15
鉴于原特区外电动自行车车流量较大，为便于电动自行车过街通行，
建议在城市快速干道在建设天桥时考虑增加缓坡道。

采纳 4.0.5条已有考虑该部分内容

16
为确保人行道断面宽度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建议在临时人行天桥的
平面设计时考虑其对现在人行道的影响。

采纳 3.0.1条已有考虑该部分内容

17
建议临时人行天桥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设置清晰完善的标志标牌与道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 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17
建议临时人行天桥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设置清晰完善的标志标牌与道
路交通指引。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18 建议在来文附件中适当增加插图（包括参考方案图）示意。 不采纳
指引编制思想为规范全市临时人行天桥设计，统一主要技术
指
标 区别于艺术审查

19
建议明确天桥顶棚高度，增加天桥无障碍设计相关内容（如提示盲道
、无障碍台阶、无障碍扶手等内容）。

不采纳 具体设计要求可参照国家规范执行

关于临时人行天桥照明引用规范 建议增加《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

20
关于临时人行天桥照明引用规范，建议增加《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45-2015）。

不采纳 指引不对已有国家规范的要求做出复述

21

第6.2.2 “有顶棚的临时人行天桥应安装功能照明；无顶棚的临时人
行天桥可安装功能照明，也可利用附近的路灯，但照度应达到表6.1的
要求”，建议修改为：有顶棚的临时人行天桥应安装功能照明；无顶
棚的临时人行天桥跨越有照明设施道路的，可利用附近的路灯照明，
但照度应达到表6 1的要求，如达不到的应安装功能照明。

采纳 按意见修改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但照度应达到表6.1的要求，如达不到的应安装功能照明。

22
临时人行天桥功能照明需单独设置配电箱，配电箱照明回路需装有电
磁式漏电保护装置，由箱变单独回路供电，不能就近T接路灯电源。

不采纳
考虑电源接入及管理部门存在不确定性，建议不明确配电箱
设置
情况

23
第4页3.0.2，建议增加“（5）临时天桥设置原则”，明确何种情况下
应设置临时天桥。

不采纳 指引中已有考虑

24
第4页3.0.9，建议增加“（5）维修及改建道路可能提高路面标高时，
其净高应适当提高。”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5
第5页3.0.11，梯道踏步尺寸限制为两种，建议采用取值范围方式进行
尺寸规定。

不采纳 踏步尺寸限制有利于临时人行天桥可回收循环利用深圳市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
尺寸规定

26
第5页3.0.12，建议补充最小自振频率取值依据，并结合安全性、经济
性和行人使用感受综合调研确定，适当放宽取值范围。

不采纳 取值依据详见附录A

27
第11页6.4.1，临时人行天桥应以使用功能为主，建议从简设计景观、
绿化等，减少相关规定。

采纳 指引中已优化



28

临时人行天桥属于临时交通构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相关规定，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
除，对建设单位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超过批准期限不拆
除的，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建筑工程造价一倍以下
罚款。因此，建议删除指引总则1.0.1和1.0.5条文中关于改（扩）建
临时人行天桥及对超过设计使用期的临时人行天桥，经全面检查评估

不采纳 指引不包含行政管理要求

临时人行天桥及对超过设计使用期的临时人行天桥，经全面检查评估
合格后继续使用的相关表述。使用期满确需延期的，应依据临时建筑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向原审批部门申请延期。

考虑到临时人行天桥作为交通疏解工程，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的显著
特点，其主要作用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应综合考虑施工环境和交通
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建设标准和景观效果，慎用强制性规定。建议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9
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建设标准和景观效果，慎用强制性规定。建议
将指引4.2.1对于“使用时间超过一年的临时人行天桥，应设置顶棚及
配套照明”修改为“可设置顶棚及配套照明”；指引4.2.3“应对结构
外观进行色彩设计，或进行建筑立面造型设计”修改为“可对结构外
观进行色彩设计，或进行建筑立面造型设计”。

采纳 修改条文说明

为实现交通疏解方案整体效果，并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后期管理，避
免投资浪费 建议将临时人行天桥设计 施工 养护 拆除复绿等项

30
免投资浪费，建议将临时人行天桥设计、施工、养护、拆除复绿等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相关内容，纳入项目交通疏解方案统筹考虑，保证
其设计科学、选材合理、经济可行、安全可靠。

不采纳 指引不包含行政管理要求

31 建议补充盲道的设置要求。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32 建议补充自行车推行坡道的最小宽度要求。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33
建议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口的距离要求。天桥梯道不应设置在道路交
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以满足道路的视距要求。

采纳 补充临时天桥与交叉口的距离要求

34 建议补充天桥的防滑要求。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35 建议补充对梯道桥下三角区净空小于一定高度时的防护要求。 采纳 增加桥下护栏设置

给水管管径应大于等于100mm，小于1200mm 宜选用球墨铸铁管，管径
不采纳 不在指引规定范围内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

36
给水管管径应大于等于100mm，小于1200mm,宜选用球墨铸铁管，管径
小于100mm宜选用不锈钢铁管活钢塑管。

不采纳 不在指引规定范围内

37
阀门井井盖宜采用Φ700球墨铸铁井盖，市政道路上的井盖宜采用超重
型球墨铸铁井盖。

不采纳 不在指引规定范围内

根据《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95）》第2.4.6
条“......地面梯口不应占行人步道的空间，特殊困难处，人行步道
至少应保留 米宽 的规定 建议将第 条“为尽量减少

38
至少应保留1.5米宽......”的规定，建议将第3.0.7条“为尽量减少
梯道对现状人行道影响，临时人行天桥梯道纵向人行道宽度不得大于
1.5m”修改为“为尽量减少梯道对现状人行道影响，临时人行天桥梯
道侧的纵向人行道宽度至少应保留1.5m宽”。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9

建议对第3.0.10条“临时人行天桥的桥面净宽应符合下列规定......
”补充天桥梯道考虑设置自行车推行坡道的内容。可采取沿梯道中部
或两侧设置自行车推行坡道，并对推行坡道宽度进行规定。其中在两
侧设置自行车推行坡道时，建议设置半圆形凹槽，以便自行车推行。

不采纳 指引4.0.5已有说明

建议将第3.0.10条“1）天桥平面布置单侧端部设置两侧梯道时，天桥
桥面净宽分3 0m或4 0m 对应桥宽相应梯道净宽分别为2 0m（不设坡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40

桥面净宽分3.0m或4.0m，对应桥宽相应梯道净宽分别为2.0m（不设坡
道）和3.0m。2）天桥平面布置单侧端部设置单侧梯道时，天桥桥面净
宽为2.0-2.5m，对应桥宽相应梯道宽为3.0m”修改为“天桥桥面一端
设置双侧梯道时，天桥桥面净宽分3.0m和4.0m，对应梯道净宽分别为
2.0m（不设坡道）和3.0m。2）天桥桥面一端设置单侧梯道时，天桥桥
面净宽为2.0-2.5m，梯道宽为3.0m”。

不采纳 原说明更为严谨

建议5 3下部结构补充临时人行天桥位于分隔带上墩柱的防撞隔离装置
41

建议5.3下部结构补充临时人行天桥位于分隔带上墩柱的防撞隔离装置
的设置形式，以及防撞装置材料选择的指引。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42 建议6.3.1条补充排水边槽的做法指引。 不采纳 条款为人行天桥设计基本考虑及要求，指引不做强调和复述

43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针对4.4材质与色彩的内容，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桥面铺装可选用
防滑石材。

采纳 4.0.7已补充说明

第3 0 10条 临时人行天桥的桥面净宽及梯道宽度应根据现状人流量 指引编制主要针对临时人行天桥装配化 绿色可循环使用性
44

第3.0.10条，临时人行天桥的桥面净宽及梯道宽度应根据现状人流量
测算，并结合空间布置确定，建议取消确定值。

不采纳
指引编制主要针对临时人行天桥装配化、绿色可循环使用性
质进行要求

45
第4.4.1条，关于材料及色彩，建议按一般区域及重点区域（或一类城
市景观区域）分别提出要求。

不采纳 指引中有说明按照景观分区区别设计

46
第5.2.2条，关于标准跨径简支钢梁相应的梁高，建议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设计计算确定。为尽量标准化，建议明确标准跨径简支钢梁的结构
选型、主梁、梯道断面以及栏杆、铺装等附属结构的形式。

不采纳
指引编制主要针对临时人行天桥装配化、绿色可循环使用性
质进
行要求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选型 主梁 梯道断面以及栏杆 铺装等附属结构的形式 行要求

47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无意见。 --

48
临时人行天桥大部分采用标准拼装构件，以使用功能为主，使用时间
短，结构相对单一，在景观方面不宜设置过高要求，建议取消第1.0.8
条和第2.0.2条等条文要求。

部分采纳 弱化景观要求

49
第3.0.10-2条对人行天桥主桥和梯道宽度规定不利于“一”字型天桥
总体布置和外观需求 建议允许“一”字型天桥主桥和梯道采用相同 采纳 按意见修改49 总体布置和外观需求，建议允许“一”字型天桥主桥和梯道采用相同
宽度。

采纳 按意见修改

50
第3.0.11条对设坡道梯道坡度要求偏高，建议在受场地条件限制的情
况下，临时人行天桥的自行车推车坡道最大坡度可采用1:3。

不采纳 同意坡度要求方便结构材料可循环再利用

51

第5.1.5条要求偏高：钢结构人行天桥设计一般是结构刚度（自振频
率）控制，考虑到工程经济性，在满足结构强度前提下采用高强钢的
必要性不高 临时结构使用年限短 般不对耐久性作要求 钢筋混

采纳 按意见修改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51
必要性不高；临时结构使用年限短，一般不对耐久性作要求，钢筋混
凝土结构在满足强度前提下提高裂缝控制要求的必要性不高。

采纳 按意见修改

52
第5.2.2条“……请设计单位按相关设计规范另行设计”建议修改为“
……设计单位应按相关设计规范另行设计”。

采纳 按意见修改

53
第5.4.3条“支座可不重复利用”条文意思不明确，目前公路及市政行
业规范无相关条款要求支座重复利用。

不采纳 该条文针对临时人行天桥设定



54 建议补充考虑无障碍设计内容。 采纳 按意见补充

55
建议对人行天桥建造后现状人行道的最小宽度加以约定。其他有关梯
道尺寸、纵向人行道尺寸等规定建议以附图形式加以直观说明。

部分采纳
对人行天桥建造后现状人行道的最小宽度加以约定。其他要
求
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即可

56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57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无意见。 --

58
为确保该指引更具通用性，建议补充跨地铁、铁路、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等其他天桥桥下净空要求，建议增加人行天桥桥面净高要求。

采纳 3.6条已有规定

59 建议增加桥下限高标志有关要求，确保临时人行天桥安全。 采纳 补充要求

建议结合人行过街需求 自行车过街需求等因素 对临时人行天桥主

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

60
建议结合人行过街需求、自行车过街需求等因素，对临时人行天桥主
桥及梯道宽度、是否设置缓坡道等指标分类设定。

不采纳 指引中已考虑人行车行需求，临时人行天桥区别于人行天桥

6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

62 临时人行天桥应以使用功能为主，应减少或弱化景观相关规定。 采纳 按意见修改

63 临时天桥建议不做绿化。 采纳 本指引不做强制设置绿化的规定63 临时天桥建议不做绿化。 采纳 本指引不做强制设置绿化的规定

64
最大自振频率3HZ，取值依据为何？应结合安全性、经济性和行人使用
感受综合调研确定，建议范围适当放宽。

不采纳 3HZ取值依据《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

65 梯道踏步尺寸限制为两种不妥，宜采用取值范围方式来规定。 不采纳 踏步尺寸限制有利于临时人行天桥可回收循环利用

66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龙华管理局 无意见。 --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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